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拟采购一批高效对路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可降解粘虫板等绿色防控物资和产品，完成小麦“一喷三防”23.4万亩次任务；本项目分为2个包。

第1包：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

第2包：可降解粘虫板。
二、技术参数要求                       

第1包：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单项最高限价

	1
	27%联苯·吡虫啉（核心产品）
	1、总有效成分含量：≥150克/升或≥15%；其中有效成分含量：联苯菊酯≥4.5%或≥40克/升，吡虫啉≥22.5%或≥110克/升。

2、剂型：悬浮剂；包装规格：≥15g/袋；亩用量：30毫升；登记作物：小麦；防治对象：蚜虫。

★3、提供“农药三证”（即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产品标准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00000
	袋
	4元/袋

	2
	15%井冈·戊唑醇
	1、有效成分及含量：井冈霉素A5%，戊唑醇10%。

2、剂型：悬浮剂；包装规格：≥40g/瓶；登记作物：小麦；防治对象：纹枯病、赤霉病。
	50000
	瓶
	5元/瓶

	3
	10%己唑醇
	1、有效成分及含量：己唑醇10%。

2、剂型：悬浮剂；包装规格：≥20g/袋；登记作物：小麦；防治对象：白粉病、锈病。
	50000
	袋
	5元/袋

	4
	14-羟基芸苔素甾醇
	1、有效成分及含量：0.0075% 14-羟基芸苔素甾醇。

2、剂型：水剂或可溶液剂；包装规格：≥6ml/袋；防治对象：调节生长。
	50000
	袋
	2元/袋

	5
	98%磷酸二氢钾
	1、含量：磷酸二氢钾（KH2PO4）≥98%；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51.0%，氧化钾（K2O）≥33.8%.

2、包装规格：≥100g/袋；亩用量：100g。
	50000
	袋
	2元/袋


注：以上打“★”号的为本次招标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第2包：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单项最高限价

	1
	可降解粘虫板
	1、符合GB/T 24689.4-2009植物保护机械诱虫板国家标准；产品规格：25cm*20cm（允许材料误差±2mm，覆膜偏差±2mm）；悬挂孔位：具有便于横向和纵向悬挂的孔（悬挂孔不少于2个，直径5mm-6mm），孔间距：1cm-1.5cm；工作环境：在温度10℃-70℃的环境中基板无明显变形，胶体不流（硬）化，遇水不溶解。

2、胶体：材质为热熔胶压敏胶，无色、透明、热熔不干胶（半固体）、耐酸、耐碱、耐腐蚀、抗日晒、雨淋，黏度高、持久性长，无毒、无味；胶层粘接力：将5g砝码粘接到诱虫板，将诱虫板水平提起，砝码垂直向下，5min内不得自由脱落；涂胶：基板双面涂胶，胶层均匀一致，厚度0.03mm-0.05mm；胶体粘度：不小于28000cps常温。

▲3、粘着力：≥6.8×10-4N/mm2。（提供具有CMA或CNAS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离型膜：双面覆膜，易降解离型纸材质；涂有单面硅油，易撕离；单位面积重量≥40g/㎡；基板外观：色泽一致，向光与背光面无明显色差；基板强度：具有一定的强度、硬度、耐湿，双面涂胶、板面平整不卷曲，长时间暴晒不卷曲，不易褪色；基板厚度：0.3mm±0.02mm；基板颜色：PT123C（黄色）；基板材质：含降解的秸秆纤维材质；防锈扎带：长度≥16cm/根，数量≥1根/张。
▲5、光降解性能：符合QB/T 2461-1999国家标准，拉伸断裂伸长率纵向≤5.2%，横向≤0.9%。（提供具有CMA或CNAS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6、生物堆肥降解性能：符合国家标准GB/T19277.1-2011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60d降解率≥70%。（提供具有CMA或CNAS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5000
	张
	2元/张


注：以上打“▲”号的参数为本次招标项目的重要性条款，需提供技术参数要求的检验报告，否则对应参数视为不满足。
三、商务要求

第1包：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
3.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单价报价，超过单项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投标。单项最高限价单价为全费用单价，包含但不限于成本费、装卸费、运杂费、仓储费、售后服务费、人工费、税金等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中标金额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4.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全部货物送达且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00%。
5.质量保障要求：
（1）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全新正品且符合国家相关及行业的质量、环保标准和要求，所有产品上均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交货验收时须提供产品质检部门从同类产品中抽样检查合格的检测报告，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2）中标人须保证所供产品的质量，因产品质量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中标人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中标人当事人和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3）本项目所涉及的农药包装须符合GB 3796-2018《农药包装通则》。

（4）采购的产品到货时距产品生产日期（或出厂日期）均不能超出3个月（90日历天）。

（5）中标人须无条件更换运输过程中的破损产品，所需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6.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内实行“三包”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须为采购人单位相关人员及实际使用者提供必要的存放、使用培训服务。

（3）中标人需提供在线支持服务(如：QQ咨询、电话咨询或其他形式)，上门支持服务（自接到采购人生产技术问题求助后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4小时）等技术支持服务。

（4）小麦病虫防治期间，中标人需派技术人员了解调查农药使用情况、防治效果、药害发生情况、安全用药情况等，发现异常需立即报告采购人。 

7.其他要求：

（1）中标人负责将产品配送到采购人指定的镇村地点，并配合发放到户，进行造册登记。编制小麦病虫防治明白纸，介绍小麦主要病虫识别特征和发生规律、介绍所提供农药的防治技术、农药安全使用知识以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要求，并按户发放。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处理由中标人负责。
（2）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发放日志、产品签收单、产品发放照片、明白纸发放照片及镇（街道）明白纸签收单等项目实施资料。

（3）中标人负责项目实施期间一切安全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责任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4）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5）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必须遵守本项目合同并执行本项目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合同的正常履行。双方的违约责任在合同中具体约定。在执行本项目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项目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在合同中约定。

（6）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竞争环境，采购人在签署正式政府采购合同前（非评审环节）有权查验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资料原件，如发现虚假应标，将依法向同级主管部门通报，中标人将承担虚假响应的法律后果。
8.验收要求

（1）履约验收主体：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2）履约验收时间：中标人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5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

①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要求”和中标人投标文件进行验收。

②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商务要求”和中标人投标文件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相关要求组织验收，以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及采购合同为准。如出现未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准。
第2包：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
3.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单价报价，超过单项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投标。单项最高限价单价为全费用单价，包含但不限于成本费、装卸费、运杂费、仓储费、售后服务费、人工费、税金等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中标金额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4.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全部货物送达且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00%。
5.质量保障要求：
（1）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全新正品且符合国家相关及行业的质量、环保标准和要求，所有产品上均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交货验收时须提供产品质检部门从同类产品中抽样检查合格的检测报告，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2）中标人须保证所供产品的质量，因产品质量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中标人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中标人当事人和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3）采购的产品到货时距产品生产日期（或出厂日期）均不能超出3个月（90日历天）。

（4）中标人须无条件更换运输过程中的破损产品，所需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6.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内实行“三包”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须为采购人单位相关人员及实际使用者提供必要的存放、使用培训服务。

（3）中标人需提供在线支持服务(如：QQ咨询、电话咨询或其他形式)，上门支持服务（自接到采购人生产技术问题求助后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4小时）等技术支持服务。 

7.其他要求：

（1）中标人负责将产品配送到采购人指定的镇村地点，并配合发放到户，进行造册登记。
（2）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发放日志、产品签收单、产品发放照片等项目实施资料。

（3）中标人负责项目实施期间一切安全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责任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4）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5）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必须遵守本项目合同并执行本项目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合同的正常履行。双方的违约责任在合同中具体约定。在执行本项目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项目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在合同中约定。

（6）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竞争环境，采购人在签署正式政府采购合同前（非评审环节）有权查验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资料原件，如发现虚假应标，将依法向同级主管部门通报，中标人将承担虚假响应的法律后果。
8.验收要求

（1）履约验收主体：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2）履约验收时间：中标人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5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

①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要求”和中标人投标文件进行验收。

②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商务要求”和中标人投标文件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相关要求组织验收，以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及采购合同为准。如出现未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准。
注：1.本项目第1包、第2包的商务要求为本次招标活动体现满足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采购项目的最低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2.对投标人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具有类似效力的要求，应当在第四章规定，不能在本章规定。如存在这样的要求的，应当以第四章规定的为准，本章的要求不能作为资格性条件要求评审。
